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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1-038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得尔塔影

像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购买协议》”）与《闻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晶润光学

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议》”）中的约定，第一期交易

价款的支付条件已达成，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公司”）

已收到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科技”）控股子公司珠海得尔塔科技

有限公司支付的第一期交易价款103,100万元。 

2、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法律法规、技术和市场

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如合同在履行过程中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

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前期进展情况概述 

1、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1），公司拟筹划出售相关子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上述相关子公司范围不

超过：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江西慧光微电子有限公司、江西展耀微电子

有限公司和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公司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标的范围（资产或股

权）、交易对象、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尚在论证中，无任何实质性进展。预计本次交

易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

联 交 易 ， 该 事 项 尚 存 在 较 大 不 确 定 性 。 详 细 内 容 请 参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2、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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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收购意向协议>的议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审议结

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独立董事对此次签订意向协议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公司拟于 2021 年 2 月 7 日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科

技”）在上海市签署《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将公司所拥有的与向境外特定客户供

应摄像头的相关业务资产，具体包括公司持有的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得尔塔”）100%的股权和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中国及境外所拥有的

（除广州得尔塔外的）与向境外特定客户供应摄像头相关业务的经营性资产（包括

固定资产（包括生产设备、研发设备、测试设备等）、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专利、

技术资料、技术秘密、图纸、制造方法、工艺流程、配方等）、存货等）转让（或出

售）给闻泰科技。 

意向协议中关于尽职调查安排的详细内容约定如下：闻泰科技应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前完成对目标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并向欧菲光出具关于目标资产是否存在未解

决的对本次交易有实质性影响重大事实的书面明确意见（如涉及）。详细内容请参见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关于签订<收购意向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3、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披露《关于特定客户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6），公司于近日收到境外特定客户（以下简称“特定客户”）

的通知，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采购关系，后续公司将不再从特定

客户取得现有业务订单。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4、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披露《关于签订<收购意向协议>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30），公司于 3 月 24 日，收到闻泰科技的《告知函》，内容如下：

“本公司注意到，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公告《关于特定客户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告》，称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贵司及其

子公司的采购关系，后续贵司将不再从特定客户取得现有业务订单。 

根据贵司与本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7 日签署的《收购意向协议》，本公司拟以现

金方式购买贵司拥有的与向特定客户供应摄像头的相关业务资产。鉴于特定客户业

务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收购意向协议》，本公司将与贵司就目标资产的定价原则等

内容进行充分沟通与协商，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资产范围等重要事项的具体安排，

将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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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次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公司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如目标资产发生其

他重大变化，烦请及时告知。” 

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5、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审议

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独立董事对此次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与闻泰科技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署《闻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

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广州得尔塔 100%的股权以 17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闻泰

科技，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广州得尔塔的股权。 

（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润光学”）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与闻泰科技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署《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晶

润光学有限公司、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

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晶润光学拟将其持有与向境外特定客户供应摄像头相关业务

的经营性资产以 72,000 万元（含税）的价格出售给闻泰科技。 

6、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披露《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5），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收到闻泰科技的《告知函》，内容

如下：“2021 年 3 月 29 日，基于双方友好协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与贵司及子公司签署了《关于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协

议》《关于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议》，约定我司或指定主体后续拟以

现金方式购买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经营性资产。 

2021 年 4 月 9 日，我司与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出资及股东协议》， 

拟共同出资设立珠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收购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经营性资产的指定收购主体。具体详见我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披

露的《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后续，珠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拟作为本次交易的指定主体，与贵司及子公司

进行相关股权及资产的收购交易，并承继我司与贵司及子公司签署的与本次交易相

关协议约定之权利义务。” 

7、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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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与《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闻泰科技应于上述协议正

式生效且满足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条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鉴

于： 

1、公司已于2021年4月14日前解除在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上所设

定的质押担保，并办理完成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增资至120,054.4802万元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公司已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股权购买协议》与《资产购买协议》正

式生效。 

因此，第一期交易价款的支付条件已于2021年4月14日达成，闻泰科技应于达成

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103,100万元，具体包括： 

1、《股权购买协议》中约定的第一期交易价款63,500万元； 

2、《资产购买协议》中约定的第一期交易价款39,600万元。 

经公司与闻泰科技商定，第一期交易价款103,100万元由闻泰科技控股子公司珠

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全额支付，闻泰科技此前支付的30,000万元收购意向金不冲

抵第一期交易价款，公司退回闻泰科技30,000万元收购意向金。 

公司已于2021年4月21日收到珠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第一期交易价款

103,100万元。公司与闻泰科技正积极推进协议的执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

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法律法规、技术和市场

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如合同在履行过程中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

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1），公司拟筹划出售相关子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上述相关子公司范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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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江西慧光微电子有限公司、江西展耀微电子

有限公司和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除本次交易事项涉及的资产范围外，公司正积

极筹划后续出售其他剩余与境外特定客户业务相关的资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

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汇兑凭证（来账）及银行贷记回单。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